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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灵音乐”、“人伦礼乐”的变迁与

音乐理性回归之始
———中国传统音乐社会身份流变探析

孙 旭 辉
（浙江树人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５）

［摘　要］中国传统音乐社会身份的厘定，是学术界较为缺少研究热度的一个问题。以传
统音乐观念及理论为考察对象，从中抽取传统音乐本身社会角色演变的痕迹，在描画这一流变

轨迹的同时挖掘深层次的哲学、美学支撑，是切入的主要思路。中国传统音乐社会身份的变革

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神灵音乐”向“人伦音乐”的转变，即上古神灵崇拜意识下的神性音

乐到先秦、两汉儒家“礼乐”观；其二，魏晋六朝以“声无哀乐”论为代表的音乐理性的建构，以及

由此对原始儒家“人伦音乐”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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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历史已经很长了，近年来，
这一研究更是呈现蔚为大观的景象，其范围涉及传

统音乐技术、音乐表意符号、民族及地域音乐资源的

开拓以及新的音乐考古资料的发掘等。这些已有的

成果和积累使人们有了进一步反思和总结的意识和

理论基础，同时，也促使人们发现了崭新的研究思路

生发点。而对中国传统音乐社会身份的厘定，就是

其中之一。学界对此问题尚且缺少研究热度，笔者

尝试以传统乐论为资源，梳理其中蕴含的音乐社会

身份流变之迹，同时，在描画这一流变轨迹的同时挖

掘更深层次的哲学、美学支撑。

一、“神灵音乐”的起点

“神灵音乐”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社会身份的起

点，源自上古社会有神论与自然哲学的杂糅。神性

与宇宙自然的杂糅是上古时期音乐的基本样态，反

映出上古时期初民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方式的多样化

和变动性质。自然哲学维度的渐至明朗决定了“神

灵音乐”将最终走向原始儒家的人伦礼乐。“神灵

音乐”的特征可概括如下：

首先，“神灵音乐”具有强烈的娱神职能。上古

神灵崇拜及神化世界的观物方式，衍生出“万物有

灵”的观念，认为世界物象都处于潜在的神灵意识

支配之下，从而也决定了上古音乐的娱神特征。生

民与自然之间充满了人类原始时期浓重的自然神崇

拜气氛，以及无所不在的“万物有灵”观念。“万物

有灵”的自然宗教意识，使生民视野的周遭世界在

静谧之中充满了灵动和神秘，成为流动、变化、循环

不已的“神灵化”空间。“乐”则携带着“音”、“声”、

“乐”，以“巫”或其他类似的自然宗教仪式，成为先

民寻求与宇宙旋律应和的合适中介，以致将宇宙变

成一个发出音乐的宇宙，把音乐变成了宇宙的摹本

和代表。《易传》有所谓“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

帝，以享祖考”之说［１］，“荐”和“享”就显示了初民

对音乐所具有的通神和娱神作用深信不疑。又如：

辰不集于房，瞽奏鼓。［２］

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蹉，凶。［３］５３７

这里，人事与天象形成了对应，“辰不集于房”、

“日昃之离”等都具有了一定的隐含意义及预示作

用，而初民首先的反应，便是“奏鼓”、“鼓缶而歌”

等，神的意志与人的观念通过音乐相互沟通，形成

一致。

“乐”的娱神和通神作用，使初民将对“神”的敬



畏和膜拜部分地转移到了“乐”，这种由“神”到

“乐”的移情，使上古之乐成为初民寻求与神灵化自

然融合的方式之一。初民由此实现了在“乐”之中

的神性栖居，“乐”也获得了超出音乐自身意义的价

值。“乐”为娱神即为观念中人和神的沟通而存在，

实际上意味着音乐被赋予了神性的品质，被神性所

规定。在此意义上，音乐是作为初民神灵崇拜的中

介而存在的，其意义首先在于成为神性的外化体现，

音乐的本性蒙蔽于上古时期强大的神灵崇拜氛

围中。

其次，上古时期的观物方式除了“万物有灵”论

以外，也包含着原始朴素自然观的萌蘖，“自然”的

域界趋于多样化。其中重视并思考人与自然的关

系、将自然与音乐相比类，也成为上古音乐观念的又

一走向。人们逐渐开始从自然方面探讨音乐的起

源，以自然的属性来界定音乐的属性。自然因素的

上升，意味着对“乐”的神性因素的祛昧，为乐论进

一步向人的敞开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在上古“娱

神”之“乐”与春秋战国儒家重人的“礼乐”之间，自

然之乐起到了重要的连接作用，对自然物象这一感

觉对象的把握，决定了音乐的角色及其变化。起初，

初民直观地感受到天地自然之和是自己生存的理想

状态，以“乐”完成与宇宙旋律的对应，如同宗白华

先生所言：“中国的广大平原的农业社会却以天地

四时为主要的环境，人民的生产劳动是和天地四时

的节奏相适应。”［４］其后，人们审美心理中对自然的

感知发生变化，开始从自然神学观念转向将自然视

为和谐有序的生存环境与认识对象，更多地认识到

音声变化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又在音乐的社会功能

问题上提出 “省风”和“宣气”的新主张，为中国传

统审美经验中的“比德”模式埋下了伏笔：

天子省风以作乐 …… 则和于物。物和则

嘉成。［５］

对神学意义之天的怀疑，引发了深层美学精神

中人本意识的萌发，这为中国音乐美学乃至审美文

化中的自然主义品格的初露端倪提供了审美经验的

深层支撑。

上古时期音乐观念是基于其“自然”观之上形

成的，而其自然观又融合着宗教与物理的双重涵义，

从而决定了此间音乐观念的双重性质，即兼具神性

与宇宙自然性。这使上古浓郁的原始宗教氛围，始

终保留有自然的因素，自然甚至可以成为祭祀等原

始宗教活动的目的所在———人们希望以宗教的方式

达到与宇宙自然节奏的和谐一致，实现自身力量的

想象性延伸，获得个体安全感并安慰自身心性。如

果说自然既是原始宗教崇拜中的神性的“自然”，又

是初民试图去认识并与之相融的物理的宇宙自然，

那么音乐就既是神灵崇拜的宣泄，又是对未知物象

世界的好奇流露。

二、“人伦礼乐”的内核

以原始儒家道德本质主义为标杆的礼乐思想的

逐步确立，成为这一阶段中国传统乐论的主要特征。

经由儒家道德本质主义的规范，传统音乐获得了与

西周时期接近的“礼乐”的内核，由先秦至两汉，礼

乐观成为指导个体行为和群体价值的必备途径：对

个体而言，礼乐是达到“君子”人格的必要修身方

式；对群体而言，礼乐又是实现儒家“德政”政治理

想的关键因素之一。以先秦儒家礼乐观的音乐理论

为起点，到两汉时期，传统音乐作为个体及群体实现

价值目标的途径，逐渐进入政治和日常社会生活的

主流。

始于孔子而以《乐记》为高峰的先秦儒家“礼

乐”音乐思想将音乐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联系紧

密，表现出强烈的社会现实指导特征。具体可由以

下三个方面阐释：

首先，“礼乐”思想是儒家整体音乐观的基础。

礼乐结合相生，指导着个体修身与人格的完善。儒

家乐论中，乐与礼密切相关，成为强化礼制的重要手

段。儒家之礼依据以“仁”为核心的政治和社会伦

理，礼乐统一即理与情的统一，以理节情。礼辅以

乐，乐受礼的制约和引导，诗、乐、礼完整统一，“兴

于《诗》，立于礼，成于乐。”［６］８１“礼”及其包含的政

治、伦理因素成为乐和诗的唯一评判标准。而主张

“为政以德”的“德政”观无疑是原始儒家礼乐思想

的最集中体现。《论语》中对“德政”之政治理想的

渴盼为数甚多：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对曰：“苟子之不

欲，虽赏之不窃。”［６］１２９

可见，在原始儒家那里，统治者具备良善道德是

保证实现“德政”的前提。而这又涉及到了儒家礼

乐观的第二个层面，即个体君子人格的培养。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

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６］３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６］８１

儒家对个体修身的重视可见一斑：对于“为人

谋”者，儒家提倡“忠”；对于“与朋友交”，则提倡

“信”，且还强调了“习”的重要。忠、信、习成为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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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的“君子人格”的典型特征。在第二则材料里，

儒家确定了个体修身中《诗》、礼、乐的顺序，即只有

从最基础的《诗》习起，继而上升到理智居上的礼的

阶段，并最终达到游刃有余的乐的层面。如果说

《诗》是儒家理想君子人格的基础，“礼”是儒家理想

君子人格的保障，那么“乐”便成为其最终的目标和

境界所在。

其次，“乐教”论是儒家整体音乐观的现实目

的。“乐教”论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

乐”。［６］８１主张通过潜移默化式的音乐审美过程，来

实现个人的自身修养，使人的精神境界趋于完美，融

入儒家之“仁”的内核。涉及社会层面，“乐教”论主

张“移风易俗，非乐莫属”［３］１５４１，即认为音乐对社会

风尚而言，是有效的教化工具，为其他艺术形式所不

能：“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３］２４８８。孔子认为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６］６７他认为音乐

是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个体可以通过音乐艺术的

欣赏与审美，获得审美自由与精神愉悦，促进儒家君

子人格的道德培养的完成。同时，这种个体获得的

审美自由与精神愉悦，又帮助其从理性的道德完善

和修身行为中解脱出来，使之变成自觉的行为。这

种对道德本质主义的促进作用正是儒家无比强调音

乐的原因所在。

最后，“中和”思想是儒家整体音乐观的审美原

则。孔子强调“以礼节乐”、“以乐释礼”，同时提倡

情感与音乐之间的和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中声以为节”［３］２４６８，从而达到“质”与“文”的和谐，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

子。”［３］２４６３可见孔子乐论中的“和”主要是对内容与

形式、情感与形式在音乐中的结合比例的回答。孟

子则更进一步从“心性”即音乐的内在根据出发来

讨论“和”，“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认为主体对音

乐的审美感受是相同的，提出共赏性的“‘独乐乐’

不如‘与少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

乐’。”［３］２６７３荀子将“乐”作为人由恶之本性向善之

化性转变的途径，“和”也具有了道德、伦理的意味。

“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

以成文者也。”［７］这个标准正是对“礼”的律规的强

调。《乐记》进一步指出，“中和”应以“一”为本，要

求“审一定和”，“乐由中出，礼自外作”，达到儒家所

希望的稳定有序的理想社会与和谐的审美理想。

原始儒家“礼乐”观的音乐美学思想强调音乐

对人的情感的陶冶、培育以及音乐外在社会功用的

探讨，引领了音乐与社会政治及伦理的统一，使之实

现了在社会政治、伦理维度的价值飞升；同时却遗忘

了音乐本身的意义，音乐自性在先秦儒家乐论思想

中处于失语状态，其言说被美善统一、礼乐统一的伦

理和政治言说所遮蔽，导致了工具化的倾向，形成音

乐审美意识形态价值、音乐文化角色地位的加强和

其自身内在意蕴失落之间的悖论。

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强烈诉求是两汉时期的一

大社会现实，这种诉求意识继而转变为对复兴“礼

乐”的强烈渴盼，于是将明晰的社会政治及伦理制

度与明晰的艺术相对应，并相信“移风易俗，莫善于

乐”［３］１５４１。乐论也随之固化为伦理性而非审美意义

上对音乐这一艺术表现形式的思考，伦理维度上对

音乐的阐释空前膨胀，稀释着音乐本身的原初之美，

也反向宣告了音乐向其自身理性回归的必要性。

这一过程与儒家独尊地位的制度化、形式化互

为表里。汉武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

化政策，董仲舒所倡立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

的宇宙—道德本体论模式，适应了调整社会秩序和

伦理道德规范的需要，以至于取代汉初的黄老之学

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导致了两汉思想和学术的调整，

其直接结果，便是经学和谶纬之学的兴起。谶纬之

学是儒学在学理场权威化形式诉求的名例。两汉末

世兴谶纬之学，“宣布图谶于天下”［８］，在人事与“天

（自然）象”之间以强力寻求同构和对应，包含着极

其浓厚的天人感应色彩。而董氏的“以德配天”完

成了儒家礼制伦理对“天”的异名替代。在这一过

程中，谶纬之学起到了“正当性预置”的作用，即以

“神”和“天”的天然正当性，弱化来自理性意识的警

觉，所以，“人事”与“天象”的对应，实质上仍是人事

对董儒礼制伦理的顺应。

在这种正当性权威力量的辐射之下，两汉乐论

成为王权绝对化和儒学定于一尊在艺术上的反映：

……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９］

王者所以盛礼乐何？节文之喜怒。乐以象天，

礼以法地。人无不含天地之气，有五常之性者，故乐

所以荡涤，反其邪恶也；礼所以防淫佚，节其奢

靡也。［１０］

以音乐理性的丧失为代价，原始儒家开启的音

乐朝向社会主流地位的挺进，在两汉时期得以确定。

在两汉这样一个文明继续确立、理性继续外扬的时

期，“礼乐”惟有获得儒家价值标准的认可，才可能

合法地存在并繁荣，于是，几乎没有任何自觉意义上

的颠覆与反叛，“礼乐”就以顺从的姿态，进入儒家

文化的权力世界，建立起自己在道德、文化以及审美

意识形态上的主流地位。然而，值得怀疑的是音乐

在审美意识形态之下的这一工具化、附庸化过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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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获得了主流社会身份，同时也遗失了音乐自身的

理性与意义，一组矛盾由此形成。

三、音乐理性的萌蘖

由先秦道家音乐美学开启并在魏晋六朝完成的

音乐向其主体精神的回归之路，是音乐在“礼乐”由

先秦儒家肇始并于两汉得以固化的同时，所遵循的

另一条演进线索。先秦道家音乐美学把“道”即宇

宙的生命节奏和自然规律的本体化作为音乐的本

体，侧重于对音乐形上意义及其与“自然之性”的人

生境界的对应；同时把音乐本体的“道”与人生自由

境界的追求联系起来，主张超越各种有限的事务、情

感束缚和功利桎梏的艺术与人的精神的自由解放，

从而成为音乐回归“自性”的起点。

老子有关“道”的论述和“大音希声”观点的提

出，奠定了道家音乐美学思想的基调。他认为，

“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其特点是“无”，但“无”不

是纯粹的一无所有，而是无规定性、无限定性，也即

无意志、无情感。老子的“道”不仅是宇宙的本体，

也是其理想音乐———“大音”的本体。所谓“大音”，

即“道”的声音。既然“道”无具体规定性、无限定

性，超越了人的具体情感意志，那么，“大音”便不同

于“一致之声，偏固之音”［１１］。同时，“天地万物生

于有，有生于无”［１２］２２３，“道”先天地而生，是“万物

之所然，万理之所稽”［１３］，处于“无”时的“道”才是

“道”的本身，而“道”进入“有”的状态，则成为“道

之华”。具体表现在音乐美学中，“大音”即至美不

变的“道”与纷繁的音乐现象的统一，“大音希

声”［１２］２２８。

庄子的音乐思想，可归结为由“至乐无乐”出发

的“天乐”、“天籁”观。“天籁”，“静而与阴同德，动

而与阳同波”［１４］４６２，而“一阴一阳之谓道”，因而“天

籁”正是无限的、自由的“道”。“天乐”是庄子理想

的人生境界，也与“天籁”同意，成为其最高的音乐

境界，即顺应“道”与天和的音乐。庄子严格区分了

作为“道”的音乐与“形色名声”之乐，即“天籁”与

“人籁”。他认为真正的音乐是以自然之性为旨归

的“天籁”：

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无言而心说，此之谓天

乐。故有焱氏为之颂曰：“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

其形，充满天地，包裹六极。”汝欲听之而无

接焉。［１４］５０７

而“钟鼓之音”与“形色名声”的音乐，即“人

籁”乃“不足以得彼之情”，是“乐之末”。

庄子还强调适性之乐，表现出对在后天规范和

机巧中“丧己于物”［１４］５５８的不屑。进而，庄子将“天

籁”作为提升心灵、净化自我、坐忘—心斋—物游的

一种境界，在聆听“天籁”中“游心于物之初”［１４］７１２，

妙悟其道，实现生命旋律与天地自然旋律的和谐一

致，到达人生的澄明之境，成为“静而与阴同德，动

而与阳同波”，“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泛而不能寒；

疾雷破山而不能伤，飘风振海而不能惊”的“圣

人”［１４］９６。

作为庄子思想核心的“自然”，无疑是顺应“道”

之常性的“自然”。庄子提出“道”是“自然”、“无

为”的，是“自本自根”的。然而，他所确立的是依于

宇宙本体又超越它的更广阔的人生本体论，因而

“自然”在庄子处，就具有了形而上的人生境界和处

世方式的涵义。“圣人”之境界是“自然”，是“不违

常性”、“心与物游”，是合乎天德的、天人合一的本

体境界。庄子建立起反抗文明、归属自然的人性本

体论，从而为音乐确立了指向自然人性的哲学依据。

音乐自身理性的获得，即其主体性地位在传统

审美经验中的确立，由伦理性艺术转化为审美性艺

术，则在魏晋时期。蕴涵于魏晋名理学之中的“自

然”，是这一时期主体价值学说及天人关系的逻辑

起点。“自然”之理，即指“天地气化，盈虚损益”［１５］

的常理。在老庄思想的影响下，魏晋名理学把“自

然”视为比“名教”更为本质，包含着对宇宙本体、天

地法则、天人关系的认识；同时，又以“名教出于自

然”来协调儒、道，从中体现了独特的审美价值标

准。正始时期的玄学家也认为：“天地以自然运，圣

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１６］元康时期魏晋人的

天道自然观念，主要体现于郭象的“独化”说，其核

心内容是认为宇宙万物都“独化而足”，事物本身就

是其产生与存在的根据。所以，魏晋士人所指的

“自然”，已转化为是主体意识觉醒之下的本性之

“自然”。天道自然的本体意识与顺应自然的性命

原则，成为魏晋自然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

与个体价值的觉醒相一致，魏晋形成了文学艺

术与审美的主体精神。这一时期主体性的确立突出

表现于以下方面：首先，以主体之学取代两汉谶纬学

说，将谶纬对“天”和“神”，以及董儒礼制规范、伦理

纲常的“正当性预置”，转化为对关注生命个体的热

情。魏晋风度经由汉末人物品评，最终形成了六朝

时期的人物品藻，认为人只是世俗中的现实之人，而

非对天作出感应的人，于是重视人的任情所为、风

度、才性，远胜于两汉确定的伦理、节操。人学主题

的另一项内容，则是感伤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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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始于汉《古诗十九首》，是对人的生存意识、生

命意识的一种体认，也是人反观自身的一种把握。

与春秋战国相似，从汉末到魏晋是一个“失范”的时

代。战乱、瘟疫、地震的频繁发生，无疑都潜在地加

深了人们的颠沛流离及生命无常之感，并内化、扩展

着主体内心世界的体味。《古诗十九首》—建安悲

怆—正始之音—隐士悲歌，感伤主义情调沉淀在六

朝审美心理结构中，这一切扩充着音乐的情感范围，

也完善发展了先秦乐论中关于音乐本源的思考。魏

晋乐论对音乐独立意义的强调以及音乐理性的获

得，分为两个阶段：

（一）音乐理性表现之一：悲情意识

与悲情意识对魏晋时期主体自觉的意义相似，

魏晋音乐美学思想对悲情意识的敞开，也从一个角

度标志着音乐对自身理性的诉求，体现了魏晋乐论

在音乐的本源问题上与儒家的差别。

先秦儒家主张音乐要以声表情，“情动于中，故

形于声”［１７］，然而，基于其“和同”思想，儒家乐论并

非对所有的情感因素都认可，而是强调喜、怒、哀、乐

诸种情感的相互协调，达到“和”的境地。正是出于

这种理解，儒家提出其二元音乐价值论，即将音乐现

象划分为“雅乐”与“俗乐”，其崇尚的“雅乐”除了

内容方面的政治、伦理考虑之外，便是在音乐各元素

之间的关系结构上要符合“平和”、“和同”的标准，

“郑卫之音”之所以被其斥为“淫声”，也正是出于上

述两方面的考虑。汉代乐论同样在主张音乐源于现

实对情感的表达的同时，反对悲情在音乐中的流露，

提出要节制情感，尤其是悲哀之情。所谓“大乐无

怨，大礼不责”［１８］是也，先秦至两汉儒家乐论在音乐

本源问题的有限情感论特征可见一斑。

然而，在魏晋这个鲜活的时代，随主体意识的觉

醒，悲情一维却突兀而率真地闯入了音乐领地。魏

晋士人狂放的长啸、清歌等包容丰富的情感含量的

“声”和“乐”，就是这一主体精神的直观表现。以悲

情反乐教，可以说是魏晋时期个体性觉醒的显著标

志。以前的魏晋乐论研究多是从形式方面说明此间

音乐自性的获得，而较少从悲情一维入手。笔者认

为，尽管魏晋所完成的对音乐以及其他艺术形式的

“释放”以突出形式为主，强调“乐之为乐”、“文之为

文”的意义，但音乐之独立，必然包含有内容上以及

对被表现对象的彻底敞开。很难说某种只以一种风

格为荣而拒斥其他的音乐是成熟的音乐；同样，也很

难说一种对音乐的表现对象持畸形理解的乐论是成

熟的乐论。正是包括内容及形式两方面，魏晋之

“乐”才真正获得了艺术独立性质。

（二）音乐理性表现之二：“声无哀乐”

嵇康更进一步对儒家乐论提出质疑和反驳。这

种质疑与反驳，集中体现在他对儒家“声有哀乐”观

的质疑以及对音乐“和”的形式的强调上。嵇康区

分了“心”与“物”即主观与客观，认为音乐的本体不

是情感，而在于体现自然之和的声音：“声音有自然

之和，而无系于人情”［１９］１０２，它与哀乐情感是不相关

联的两个领域：“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

纬”［１９］１１６，两者有名实之分，即“心”与“物”之别。

“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

以情感为主，则无系于声音”，“声音”只有“善恶”即

审美意义上的美丑之别，不包含情感上的哀乐判断。

虽然音乐中可以存在主观情感向外在音乐的移情现

象，而且这构成了音乐本身便具有情感的心理原因，

但音乐并没有情感，即“声无哀乐”，而非传统儒家

将主观情感等同于物的客观性质的“声有哀乐”论。

这样，嵇康便与传统儒家对音乐的本源问题有了不

同的回答。

“声无哀乐”这一否定背后又是有所肯定的，这

个肯定，即是让音乐成为它自身，音乐除了是乐音的

运动形式，便什么也不能说明。嵇康在音乐体用之

间的划界终止了先秦以来乐论将音乐功能等于音乐

本身的“以用为体”的传统。

嵇康还进一步把“和”或“平和”作为音乐的本

体。“声音有自然之和”，“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

变虽众，亦大同于和”［１９］８７，强调音乐自身形式结构、

节奏旋律的和谐，即他自己所说的“宫商集化、声音

克谐”。同时，“和”更指一种超越各种情感、局部现

实及有限感官的形而上之“和”，指那种超越“偏固

之音”、“一致之声”而无限敞开的自由平和的境界。

嵇康所谓“和”的境界，与玄学家追求的“无”相

一致，以玄学家之“无”，嵇康进一步扩充了传统的

音乐本体“和”的内涵。玄学与道家思想密切相关，

“道者，无之称也”［２０］，从两汉至魏晋，玄学完成了

对经学的反拨，也实现了道家哲学的复兴和发展。

嵇康正是以糅合“道”、“无”，沟通道、玄的“和”的

观念，实现了对音乐形式一维的强调，从而在魏晋时

代发出了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以及音乐自身发

展均弥足珍贵的“声无哀乐”的呼声。

魏晋音乐悲情意识的复苏以及嵇康对音乐自身

价值的探讨，表明了魏晋时期音乐理性的形成，两者

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奠定了音乐理性的皈依之途。

前者从主体意识自觉的角度，对儒家“礼乐”观以

“礼”节情、以“礼”节“乐”提出质疑，援悲情入乐，

正是音乐脱离礼制仁义、回归个体丰富情感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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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而“声无哀乐”则非反对援悲情入乐，而是主

张主体的悲喜之情与音乐本身的疏离，即音乐只是

音乐自身，而不能天然地附带主观情感，但作为悲喜

情感的触媒，音乐依然向悲情意识敞开着。

四、结语

传统乐论经历了从上古神灵崇拜意识下的神性

音乐到先秦、两汉儒家“礼乐”观，以及落实到魏晋

六朝“声无哀乐”论启发的音乐理性的萌蘖；开始了

从审美意识形态之乐向赋有音乐理性的音乐本身回

归。中国音乐美学观念在神性与理性之间徘徊。同

时，传统乐论中表现出的音乐社会身份的流变，也遗

留了一组矛盾关系：审美意识形态下音乐主流地位

以其音乐理性的丧失为代价，而音乐理性的获得之

时也意味着其淡出社会主流逐渐边缘化过程的开

始。而作为音乐从神性向自身理性皈依的核心，中

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中“自然”的意义也从外在自

然转化成为了主体内在性情的自然。与此同时，音

乐的社会位置反而从主流、中心而逐渐边缘化、民间

化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首先，中国文化作为乐感文化的乐感，在其后延

续着的发展中，以音乐之外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实

现着音乐与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间的通感。这种

渗透和融入使音乐隐居于书法和绘画中，无疑弱化

了音乐的艺术主流地位，使其成为了边缘状态的

“隐士”。

其次，音乐丧失了“礼乐”包括社会政治以及个

体心理两个方面的现实性依托，“礼乐”作为主流艺

术的神圣光芒黯淡下来。

无论是本土的道教还是外来改造受容而成的禅

宗，都吸收了音乐的形式。“援乐入教”以及中国宗

教多择名山而居的特征，使音乐由朝堂转入了寺庙

山林。而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的主静、内心化特征，

决定了音乐在宗教内部丧失主体性而被边缘化的命

运，即音乐被吸收进入宗教之后也相应被剥夺了其

自身主体性，宗教音乐仅仅作为宗教仪式的一部分

而存在，而未获得超越宗教整体意义之外的自身

意义。

［参考文献］

［１］班固．汉书·艺文志第十［Ｍ］．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１７１１．

［２］杜预．春秋三传［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４５２．
［３］阮元．十三经注疏［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４］宗白华．美学散步［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１９５．
［５］杜预．春秋三传［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４６１．
［６］杨伯峻．论语译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７］王先谦．荀子集解［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１３７．
［８］袁宏．后汉记·光武帝本纪［Ｍ］／／四部丛刊初编：１８．上

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９：２５３．
［９］陆贾．新语·道基第一［Ｍ］／／四部丛刊初编：５７．上海：

上海书店，１９８９：６０．
［１０］白虎通义．礼乐［Ｍ］／／四部丛刊初编：５７．上海：上海书

店，１９８９：３２０．
［１１］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３２．
［１２］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１３］陈奇猷．韩非子集释［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６９０．
［１４］郭庆藩．庄子集释［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１５］刘劭．人物志［Ｍ］／／四部丛刊初编：７４．上海：上海书

店，１９８９：４３７．
［１６］杨伯峻．列子集释［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１５９．
［１７］王先谦．荀子集解［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２０６．
［１８］刘安．淮南鸿烈［Ｍ］／／四部丛刊初编：７３．上海：上海书

店，１９８９：２０７．
［１９］吉联抗．嵇康·声无哀乐论［Ｍ］．北京：人民音乐出版

社，１９６４．
［２０］楼宇烈．王弼集校释·论语集释：下［Ｍ］．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９９：１６７．

［责任编辑：夏畅兰］

·０８·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４月


